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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閱一、前言

⚫ 為使整體海域空間資源利用最大化，申請人須依「離岸風力發電區塊

開發場址容量分配作業要點」（下稱要點）規定配合下列相關事項：

一、適用對象：申請人。

二、申請人應以500MW為規劃原則，並提供風場位置圖、風力機組布設圖及與

鄰近風場關係位置圖。

三、申請案之風場範圍若有重疊，本部將依要點第15點第2項規定辦理容量分配。

如申請人已知其申請案場址與其他申請案有重疊之可能，建議妥為考量申請

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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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MW

500MW

500MW

500MW

甲籌備處(A開發商) 乙籌備處(A開發商)

丙籌備處(B開發商) 丁籌備處(C開發商)

戊籌備處(B開發商)

競比開價作業及
依序位容量分配

按競比價格高
低進行排序

⚫ 價格相同，以加分項目
分數較高者優先；加分
項目分數相同，由申請
人推派代表抽籤。

簽訂
行政契約
作業程序

備取作業

該容量優先分

配予同期其他

未獲配且序位

在先之競比申

請案

（要點第11點、第14點、第15點）

⚫ 申請人逾期未
完成契約簽訂
，視為放棄

⚫ 放棄容量累計
達500MW

（要點第17點）

完成
契約簽訂

（要點第17點）

（要點第20點） （要點第20點）

申請人(籌備處/公司)申請容量

二、第一期容量分配程序

分配容量累計達
第一期容量上限

( 3 GW)

文件初審及
履約能力
審查

資格通過

1.技術、財務審查

2.產關(關鍵項目)

3.產關(加分項目)

⚫ 第一序位：價格最低
第二序位：價格次低
依此類推

500MW

備查、環評範圍

選商申請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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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閱三、申請場址類型及容量分配 (1/3)

類型一：
1. 開發商參與兩個不同風場，分別提出兩個500MW申請案。
2. 兩申請案均取得第一期容量分配上限內之序位。
3. 兩申請案場址均無與其他開發商場址重疊。

➢ 舉例：

開發商(A)參與甲風場(取得排序1)、
乙風場(取得排序2)

分配結果：

開發商(A)獲配序位1之500MW(甲風場)。

➢ 說明：

開發商(A)參與兩個風場，雖其均取得第一

期容量分配上限(3G)內之序位；但依要點第

16點，相同開發商*各期所獲配容量，總計

不得超過500MW ，故排序後者不再獲配。
甲風場

(A開發商)
乙風場

(A開發商)

排序 2

500MW

排序 1

500MW

註*   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視為相同開發商：
1.申請人對外代表人相同
2.直接或間接持有獲選申請人股份比例20%以上之發起人或股東，其發起人之一、 股東之一
或基金普通合夥人之一相同。

6

DennisChen2022
限閱

類型二：
1. 開發商參與兩個不同風場，分別提出兩個500MW申請案。
2. 兩申請案均取得第一期容量分配上限內之序位。
3. 其中之一申請案，與其他開發商所提申請案場址重疊。

➢ 舉例：

1. 開發商(B)之申請案為丙風場(取得排序3)、
戊風場(取得序位5)。

2. 丙風場與A開發商之甲風場(取得排序1)重
疊300MW。

三、申請場址類型及容量分配 (2/3)

分配結果：

開發商(B)得獲配排序3之200MW(丙風場，

未與排序1重疊處)及排序5之300MW(戊

風場)。

➢ 說明：

1. 開發商(B)申請之丙風場因與甲風場重疊

300MW，且排序在後，故僅能於丙風場

獲配200MW。

2. 戊風場雖有500MW，但因已於丙風場取

得200MW，僅能再獲配300MW。

300MW

戊風場
(B開發商)

申請500MW

排序 5

排序 1

甲風場
(A開發商)

獲配500MW

排序 3

200MW300MW

丙風場
(B開發商)

申請500M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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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三：
1. 開發商參與兩個不同風場，分別提出兩個500MW申請案。
2. 其中之一申請案取得第一期容量分配上限內之序位，且與其他開發商所提申請案場址重疊。
3. 另一申請案未取得第一期容量分配上限內之序位。

➢ 舉例：

1. 開發商(B)之申請案為丙風場(取得排序3)、
壬風場(取得排序9)。

2. 丙風場與A開發商之甲風場(取得排序1)重

疊300MW。

三、申請場址類型及容量分配 (3/3)

分配結果：

開發商(B)僅獲配排序3之200MW(丙風場，

未與排序1重疊處)。

➢ 說明：

1. 開發商(B)申請之丙風場扣除與甲風場重疊

之300MW後可取得200MW。

2. 開發商(B)申請之壬風場因未取得第一期容

量分配上限(3G)內之序位，故壬風場無獲

配容量。
排序 1

甲風場
(A開發商)

排序 3

200MW300MW

丙風場
(B開發商)

壬風場
(B開發商)

排序 9

500M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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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：倘申請案之場址規劃不當，影響附近風場作業，衍生畸零空間，致後續海域
空間資源無法有效利用。

圖一、未合理劃設案例

⚫ 因既有風場及未來申請之場址區位相

鄰，倘申請案之場址未合理規劃，恐

影響相鄰風場施工作業，衍生畸零空

間，導致海域空間資源無法有效利用

（如圖一）。

⚫ 為使整體海域空間有效利用，開發商

應提出合理之申請案場址範圍（如圖

二）。

⚫ 如本部於受理申請文件時，認定申請

案場址範圍未符合合理劃設案例，將

依要點第7點，函請申請人補正說明。

➢ 說明： 備查範圍(藍)
選商申請範圍(紅、綠)

*：上述僅為示意畫面，未合理劃設不僅只含上述案例

恐造成場址外圍不易開發

恐造成西側空間不易開發 產生畸零空間

產生包覆空間

圖二、合理劃設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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